
船舶無線電臺設置使用管理辦法第十七條、第二

十六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

 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

第十七條  船舶無線電臺

使用頻率應依數位發展

部公告之頻率。 

第十七條  船舶無線電臺

使用頻率應依主管機關

公告之頻率。 

電臺使用頻率之公告改由

數位發展部職掌，爰修正

本條規定。 

第二十六條  本辦法自中

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七月

一日施行。 

本辦法修正條文自

發布日施行。 

第二十六條  本辦法自中

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七月

一日施行。 

明定修正條文施行日期，

爰新增第二項規定。 


